
赴上的标准
,

因此
,

将这一基本义务具体化

为
“
优生

” 和 “
不超生

”
的义务

,

的确是一

种立法上的需要
。

否则
,

只有宪法原则
,

而

没有相应的实休法
,

个人在行使
“ 生育权利

和自由
,

时就受不到
“
法律所定之限制

” 。

( 2 ) 公 民未履行其必须履行之义务
,

司法

机关就必须强制其承担相应之责任
。

这是法

律的使命所产生的必然要求
。

在面临
“
人 口

危机
”

的特殊历史时期
,

法律规定超生夫妻

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
,

不仅是为了
“

确
认及尊重他人的权利与自由

”
和维护公共秩

序与一般福利所需要的
“ 公允条件

” ,

而且

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持续繁荣和保障民族的

生存与发展
。

因此
,

对生育 自由的
;限制

,

又

是一种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政治上的需要
。

在民主社会里
,

政治上的需要与立法上

的需要是相辅相成的
。

它们都是基于现实的

需要而有时侧重于促进个人幸福的追求
、

机

会均等的竞争和道德上的自我决策
,

有时则

侧重于共同目标的追求
、

合作态度的培养和

集体道德原则的遵守
。

但它们都不可能在侧

重于一个方面的同时
,

将另一个方面置之不

顾
。

在中华民族认识到其过高的人 口出生率

已危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候
,

她理所当

然地要选择自我改造和自我拯救的道路
。

维

护民族当前利益及长远利益的立法机关和人

民政府
,

也有责任采取有力的措施
,

以阻止

“
人 口危机

”

的继续加重
。

( 作者单位
.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 完所 )

责任编辑
: 张广兴

中国 大 陆 与 台湾 出版

交
,

流 若 干 法 律 问 题

吕 荣 海
.

近一年来
,

台湾地区相当流行出版大陆
一

迫索
。

现已有多家台湾出版者提出希望和解

地区出版物 ( 包括书籍
、

录音
、

录像 )
。

大 的条件
,

包括回复作者姓名
、

赠送样书
、

以定

陆也相当有兴趣出版台湾地区的出版物
。

为 价4肠计算版税
,

正待版权人的意见 ; ( 2 )

了处理两岸的出版问题
,

台湾曾两次公布了 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出版品的中介代理
。

出版大陆出版物的办法
。

前一次必须由第三 面对这些交流业务
,

本人发现其中存有

者中介
,

最近一次已删除中介的规定
。

同样
,

下列数项法律问题
:

大陆也于 1 9 8 8年 4月间成立中华版 权 代理总 1
.

大陆的作家是否有著作权 ?

公司
,

并宣布出版台湾作品须经授权
。

本人 现在台湾地区规定
,

出版业必须取得大

在北京时
,

即与中华版权代理公司签约接受 陆版权人之授权 , 授权人 以作者个人为限
,

委托
,

办理下列事 项
:

( I ) 代大陆地区的
,

不得与大陆国营出版社直接签合同
。

这项规

版权人 ( 著作权人 )
,

向台湾地区的侵权人 定引起强烈的批评
。

批评者认为
,

大陆地区

. 吕荣海
,

男
,

3 6岁
,

台湾省人
,

台湾大学法学砚士
、

博士 研究生
,

台掩执亚律师
,

台掩知名青年法学 家
,

热心海峡 两

岸法学界和律师界交往
,

两年来 已数次赴大陆探亲
、

考奈法律
,

并率先与福建律师界合作创办了台胞法律事务 服务机构
.

本

文系作者 `” 8s 年 , ,月 中旬在香港参加首次 《

拼映 两岸法律适用之理论与实 务国际学术研讨会
》 所提交的论文的一部分

:

, 代代
,



的作者鲜有版权
,

如何授权台湾地区的出版

者出版? 且作者散居大陆各地
,

欲取得授权

谈何容易 ?

关于版权的认定
,

是依台湾地区之著作

权法或大陆地区的规定
,

本身就是海峡两岸

法律事务的一项难题
,

以下仅就大陆规定来

说明
。

据本人了解
,

大陆的版权法尚未完成立

法
。

就此
,

大陆国家版权局关于版权立法的

内容的建议
,

提及下列几个认定要点
:

( 1 ) 文学
、

艺术和科学作品的版权 (著

作权 ) 首先属于创作作品的作者 ( 笔者注
:

即以 “
私有

”
为原则 )

。

两人或两人以上共

同创作的合作作品
,

版权归合作作者共有 ,

合作作品中可 以单独使用的部分
,

其作者可

享有版权
,

但行使版权时
,

不得损害合作作

品的版权
。

( 2 ) 作为本职工作或工作任务所 创 作

的职务作品
,

由作者所在单位具体指导完成

的
、

内容反映单位的职能
、

并 由单位 负 责

者
,

版权归单位所有
,
在其他情 况 下 完 成

的
,

版权归作者所有
。

( 3 ) 版权归作者所有的职务作 品
,

作

者所在单位为履行本单位的职能
,

有权使用

作品
,

无须作者同意
。

未经单位同意
,

作者

亦不得许可第三者以相同方式使用作品
。

( 4 ) 受他人委托创作的作品
,

版 权 归

委托人所有
。

但委托人与受托人另有协议者

除外
。

( 5 ) 改编
、

翻译
、

注释或整理 己 有作

品而产生的作品
,

版权归改编
、

翻译
、

注释

或整理者所有 , 但行使此种版权不得损害已

有作品的版权
。

( 6 ) 报纸
、

期刊
、

百科全书
、

词 典
、

文集等编辑作品
,

作为一个整体
,

版权归编

辑者所有
。

但编辑者行使版权不得损害编辑
.

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各个作品的版权
。

综上所述
,

可知在大陆出版 品 的著 作

权
,

原则上归创作的作者
、

编者
“
私人

”
所

有
,

在例外的
“
职务著作

,
中

, “
内容反映

单位职能
”

的职务著作其著作权 归 单位 所

有 , 反之
,

其著作权归作者所有
,

但作者的

使用权受到相当的限制
。

基本言之
,

这种分

法
,

与台湾著作权法规定
,

著作权原则上归

作者所有
,

例外的
“
出资聘人完成著作

”

归

出资人所有
,

没有多少不同
。

2
.

大陆作家对台湾盗 印者如何行使告诉

权

大陆作家的著作
,

也受著作 权 法 的 保

护
。

台湾法院倾向于采取 “ 只要是中国人就

受保护
”

的见解
。

例如
,

有一位大陆广东籍

的中国人
,

现居住香港
,

他的著作被台湾地

区的出版商盗版了
。

他委托本人向台北地方

法院士林分院提起自诉
,

被法院接受了
。

最

后
,

盗版者不得不付出了赔偿金
。

难道大陆作家的作品
,

未到台湾
“
内政

部
”

办理著作权注册登记
,
也受著作权保护

吗 ? 不错 I 原则上仍受保护
。

因为
,

自 1 9 8 5年

7月 12 日起的台湾新著作权法 已改
“
创 作 主

义
” ,

并不需要注册
,

才能取得著作权
。

这

样
,

对大陆作家在台湾地区的权利保障
,

助

益颇大
。

①

不过
,

如果大陆作家之著作的出版时间

是在 1 9 6 6年 7月 12 日以前的
,
距离台 湾新 著

作权法施行日 1 9 8 6年 7月 12 日
,

已经超 过 20

年
,

依据台湾著作权法施行细节第 28 条 规

定
,

不得再注册受著作权保护
,

该著作恐怕

已成公共所有物
。

著作权受侵害
,

依台湾著作权法可以提

起刑事告诉及附带民事损害赔偿
:

( 1 ) 刑

① 19 8 9年 2月 台湾
.

法务部
.

推出
.

台掩地区与大防地区人 民关系衡行条例 ( 草案 )
. ,

第二十一条规定
,

大险 地

区人民的著作
,

必须依照台湾地区法律
`
申请著作权注册后

,

始受保护
’ .

如果这 个条例生效
,

则大 阶作者就不

象本文作者希望的那徉
,

可以在台湾自动李有版权 ( 着作权 ) 了

一
编者注

。

.

雀与
.



事部分有下列各种处罚
:

童制罪 (6 个月以 走
:比人民法院公证单位所做之公证书得作

上 3年以下有期徒刑 )
、

仿制罪 ( 2年 以下 为初步证据
,

在无相反证据足以为相反之认

有期徒刑 )
、

贩卖重制品罪 ( 2 年
’

以卞有期 定时
,

具有证据力
,

是否有相反证据
,

由法

徒刑 ) 等
,

如果连
,

“
版权页

”
也一起印

,

则 院依情况认定之
” 。

依台湾
“
最高法院

”

判例
,

进一步构成伪造 .3 台湾出版业保护大陆出版品的困难 与

文书罪 (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 )
。

( 2 ) 民事 解决

损害赔偿
:
侵害人最低应赔偿零售价格 5 00 台湾的出版业受大陆作家的授权出版大

倍之赔偿金
。

陆作品
,

可否以自己的名义犷对盗印者提起

大陆作家对在台湾地区侵害著作权人提 刑事诉讼 ? 答案是
,

台湾的出版业可 以以自

出告诉
,

在程序上面临下列困难
:

大陆作家 己的名义提起告诉
。

因为
,

台湾现 行 民 法 第

不能亲 :L1 到 台湾地区
,

因为
,

台湾
“ 国家安全 5 16 条第 1项规定

“
著作权人之 权 利

,

于 契

法
”
规定

,

大陆人民必须在大陆以外的地区 约实行之必要范围内
,

移转于出版人
” ,

另

店注满 5 年
,

才可入境台湾地区
。

依台湾司法院院字第 1 6 4 8号解释
: “ 民法第

不过
,

大陆作家可 以委托
“
代理人

”

向 5 16 条所指
`

著作人之权利
卜 ,

包括
`
对 于

合湾地区的法院提起告诉及搜 证
。

只 是 在 侵害人提起诉讼之权
, ,

故不论出版契约就

诉讼程序进行中
,

被告的律师必定会抗辩
:

此有无约定
, 出版人均得依前述规定

,
对侵

“
代理人所提出的委任状

,

其上面所载委任 害人提起诉讼
” 。

既然出版业者可以在告诉

人的签名或盖章并非真正
” 。

此时
,

代理人 中列为
“
告诉人

” ,
并由自己或者委托律师

对此须负举证责任
。

出庭提出告诉
, 就可 以解决大陆作家无法入

如何证明呢 ? 因为
,

台湾法院依台湾诉 境台湾的困境
。

讼法的规定
,

尚未承认大陆作家在大陆地区 不过
,
被告的律师在法庭上 一 定 会 抗

人民法院
、

公证单位所办理的公 证 为 公 文 辩
:

( 1 ) 大陆作家授权于
“
第三者

”

的授

书
,

因此
,

此种证明方法尚不能达到 “ 推定 权书并非真实 , ( 2 )
“
第三者

”

授权于 告

的真正
”
的胜利 目的

。

此时
,

如果大陆作家 诉人之授权书非真实
。

这些
,
依法均应由告

能够前往大陆地区以外的第三地区 ( 香港
、

诉人负举证责任
。

美国 ) 的台湾驻外单位办理认证
,

是一个证 关于第 ( 2 ) 件授权书
,

可在第三 地 区

明的方法
。

办理认证而获得解决
,
但是

,
第 ( 1 ) 件授

另外
,

当台湾地区的某甲律师至大陆探 权书如何证明其真实呢 ?

亲时
,

大陆作家可以请该律师当面
“
签证

”

如果大陆作家能够前往第三地区的台湾

委托书
,

’

带回台湾地区委托某乙律师代理告 驻外机构签证授权书
, 当然没间题

。

但是
,

诉
,

也可以解决此间题
。

因为
,

在乙律师代 如果有困难时
,
可否在大陆人民法院办理公

理告诉的程序中
,

如被告抗辩委 任 状 的 真 证 ?

正
,

则乙可声请法院传讯见证人甲律师出庭 遗憾的是
,
到目前为止

,
台湾法院尚未

作证
。

如果台湾地区的律师与大陆地区的律 承认此种公证的效力
。

师能够合作经营业务
,

可以做得更好
。

有一个方法是
,
如果台湾地区的某甲律

然而
,

凡事均须考虑
“
成本

” ,

上述可 师趁赴大陆探亲之便
,

当面为大陆作家
“
见

行的方式
,

显而 易见地将使成本过高
,

无法 证
”

授权出版的授权书
,
就可以解决上述诉

成为正常的申诉制度
。

,

因此
,

本文认为有必
,

讼实务上的困难
。

详言之
, 当台湾出版业提

要立法解决
,

作类似
“
大陆关系法伙 中的明 起告诉时

, 可委托某 乙律师代理诉讼
,
而被



告挑辩大陆作象之 出版授权书非真正时
,

句

传讯某甲律师出庭证明其真正
。

海峡两岸的

律师
, 应合作来解决此 问 题

。

然而
,
这样

做
, “

成本
”

很高
,

以上 已述及
,
兹不再赘

述
。

4
.

出版大陆书籍闹双胞的解决途径

自从台湾出版商流行出版大陆书籍一年

以来
, 闹了好几次

“
双胞案

” 。

较有名的双

胞案有
:

( 1 ) 大陆作家钟阿城所著 《 棋王 树 王

孩子王 》 一书
,
在新地出版社出版了 16 版之

后 , 另一家海枫出版社也表示钟阿城将大陆

以外出版权授权给香港作家张郎郎
,
张再授

权给海枫 出版社 ( 参见 1 9 7 7
·

2
·

12 中 国时
·

报 )
。

( 2 ) 大陆作家张贤亮所著 《 男人 的 一

半是女人 》 一书 ,
远景出版公司及跃升出版

公司均声称 自己拥有出版权
。

面对这
.

些谁是真正被授权的疑点
,

应以

如何之程序以澄清呢 ?

在诉讼程序上
,

象作者本人的照片
、

序

文
、

授权书都属于
“
私文书

”

( 非公文书 )
。

当诉讼的另一方否认其真正时
,
提出的一方

必须对其真正负举证责任
。

因此
,
所谓的照

片
、

序文尚无法克服诉讼上的程序间题
。

因

此
,

闹双胞的出版商谁能 取 得
“
公证

” 、

“
见证

” ,
谁就可获得胜利

。

由于 目前台湾地区的法院尚未承认大陆

法院之公证书
, 因此 , 目前可行之方法是

,

台湾律师在大陆为出版契约作见证
。

但这样

的成本很高
,

也不易有实际的作用
,
其 问题

及解决途径与上述同
。

5
.

出版合作意向书是否合同

台湾地区出版业者与大陆出版业者彼此

对
“
法律

”
了解的不同

,
也严重地影响了交

流
,

巫待双方沟通了解
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及

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于 1 9 8 8年 5月 18 日签订
“

辞

书海外版出版合作意向书
” ,

双方于
“
意向

书
”

中均签名
。 “

意向书
”

中定明版税港币

100 万
.

元
。

此外
,
其第 10 条规定

“
本意向书

所列各项
,
将作为稍后延聘律师拟定正式合

约条款的参订
,
惟沪

、

港
、

台三方均认为应

本著有利于合作的精神
,
格守各项既定的意

向
。

如有未尽事宜
,
三方尽可能 于 合 约 制

订前提出
,

并应本著友好合作原 则 进 行 协

商
” ;

第 11 条规定
“ 三方代表于本年 9 月在

港进行第二次洽谈时正式合约
” 。

后来
,

又有台湾地区之 出版者愿以 4 倍

之版税争取出版
。

上海辞书 出版社乃函远流

是否愿付相 同版税
, 否则

,
将无法授权远流

出版
。

沪方主张
“
凡非正式协议

,
尚不发生

法律效力
” 。

台方则主张
“ 意向书载明三方

应悟守各项既商定意向
” ,

且大陆新华社
、

香港文汇报均曾发布三方决定合作之新闻
,

因而
,

认为合 同发生法律效力 ; 沪方又主张
“
意向书约定如有未书事宜

,

三方尽可能于

合约制订前提出
” 。

本人在大陆的民法通则及经济合同法中

找不到
“ 意向书

”

的法律条文
。

但依个人十

多年接触法律的结果
,
本人认为上述

“
意向

书
”

经双方签名
,

已发生拘束力
,

或至少 已

有
“
预约

”
之效力

。

这种关于意向书之效力之问题
,

台湾地

区之 企业产生颇大之疑虑
,
且有可能构成两

岸交流之障碍
。

因本人是远流之法律顾 间
,

特在此提出
,

请教大陆诸律师及教授指点迷

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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